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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海事局船舶法定检验监督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规范海南海事局辖区船舶法定检验监督，保障船

舶检验质量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》《船

舶检验管理规定》《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工

作方案》等有关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〉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海南海事局对管辖范围内从事中国籍

国际航行船舶法定检验的被认可组织或其分支机构（以下简称检

验机构）的监督，以及海南海事局及其分支海事管理机构对管辖范

围内船舶法定检验活动的监督〉

第三条 海南海事局按照职责和授权负责实施管辖范围内

的检验机构和船舶法定检验活动监督，指导各分支海事机构开展

船舶营运检验活动监督〉

各分支海事管理机构按照职责和授权负责实施管辖范围内

的船舶营运检验活动监督〉

第四条 海南海事局及其分支海事管理机构对检验机构和

船舶检验活动监督坚持公正、法治、高效、便捷的原则〉

第五条 开展检验机构监督应组建检查组，检查组由三至五

名具备三年及以上船舶检验监督经验的海事执法人员组成〉

第六条 海南海事局每年对检验机构开展一次监督检查〉

检验机构本年度已接受或拟接受检验机构资质认可、资质复核、

不定期检查的，外国验船公司检查的，海南海事局不再开展当年

年度检查〉检验机构是外国验船公司或其分支机构的，开展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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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时应与入级检验监督合并进行〉

年度检查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船舶法定检验质量控制机制执行情况；

（二）海事法规和国际公约在检验活动中的落实情况；

（三）新建船舶与水上设施检验情况；

（四）营运船舶与水上设施检验情况；

（五）法定船用产品检验情况；

（六）船运货物集装箱检验情况；

（七）船舶检修检测质量管控情况；

（八）船舶检验质量监督存在问题的整改情况；

（九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〉

第七条 海南海事局对检验机构完成年度监督检查后，应向

检验机构出具纸质监督检查报告〉监督检查报告内容应包括检查

范围、发现问题和整改意见，检验机构应在限定期限内完成整改，

并将整改情况报送海南海事局〉

监督检查发现存在重大不符合项的，海南海事局应当及时报

交通运输部海事局〉

第八条 海南海事局应对检验机构的船舶检验质量控制管

理情况进行监督〉检验机构应当按照相关要求和程序开展检验

工作，建立船舶法定检验质量控制机制，通过对船舶检验质量后

评估、检验过程记录等方式提升船舶检验质量，相关记录应保存

备查〉

第九条 海南海事局应每季度向辖区检验机构、船舶建造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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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集船舶建造检验信息〉检验机构每年 12 月 31 日前向海南海事

局报告本年度开展的检验工作情况，包括质量体系运行、检验业务

量、检验人员变化等〉

第十条 海南海事局及其分支海事管理机构应对辖区内船舶

检验质量进行监督，监督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：

（一）船舶安全监督；

（二）船舶登记审查；

（三）事故调查；

（四）船舶检验质量调查；

（五）船舶建造检验监督；

（六）船舶营运检验监督〉

第十一条 海南海事局应每年抽取辖区内的新建或改建船舶

进行船舶建造检验监督〉各分支海事管理机构应抽取到达其辖区

的中国籍船舶进行船舶营运检验监督〉船舶建造检验监督、营运

检验监督以现场检查的方式进行〉

第十二条 海南海事局及其分支海事管理机构对船舶建造检

验监督、营运检验监督完成后应当向检验机构、船舶建造企业或船

舶出具监督报告〉报告应列明监督内容、发现的问题和处理意见〉

检验机构、船舶建造企业和船舶应在限定期限内完成整改，并将整

改情况报送实施检查的海事管理机构〉

第十三条 海南海事局应对检验机构实施检修检测服务机构

安全质量、技术条件控制情况进行监督，必要时可对检修检测服务

机构落实有关船舶检修检测管理规定和技术要求的情况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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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查〉

第十四条 海南海事局及其分支海事管理机构在监督时发

现存在船舶检验质量问题的，在监督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通过船

舶检验管理系统通报给检验机构〉各分支海事管理机构发现存

在影响航行和环境安全的重大船舶检验质量问题的，在监督检查

结束后一个工作日内将船舶检验质量监督检查情况报告海南海

事局〉海南海事局应对发现的或各分支海事管理机构报送的重

大船舶检验质量问题进行审查，以书面形式通报给相关检验机

构，并报送交通运输部海事局〉

第十五条 有以下几种情形时海南海事局可组织对检验机

构进行船舶检验质量调查：

（一）所检验的船舶发生较大及以上等级水上交通事故，经初

步事故调查可能涉及船舶检验责任的；

（二）所检验的船舶被实名举报、投诉存在船舶检验质量问

题的；

（三）所检验的船舶被主管机关通报存在船舶检验质量问

题的；

（四）海南海事局及其上级主管部门认为需要开展船舶检验

质量调查的其他情形〉

船舶检验质量调查应覆盖引发调查的原因、造成的影响等方

面内容，必要时可以扩大调查范围〉

第十六条 检验机构应配合海南海事局开展船舶检验质量调

查，实施船舶检验质量分析〉经调查确认存在检验质量问题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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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验机构应在限定期限内完成整改，并将整改情况报送海南海

事局〉

第十七条 检验机构、船舶建造企业和船舶等单位对海南海

事局及其分支海事管理机构的法定检验监督有异议的，可以在收

到监督检查报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上一级海事管理机构

提出书面申诉〉

第十八条 重大不符合项系指《船舶检验管理规定》第五十

五、五十六条规定的检验机构存在的情形和第五十七条规定的检

验人员存在的情形〉

船舶较大及以上等级水上交通事故系指 2021 年 9 月 1 日修

订的《水上交通事故统计办法》中事故等级，包括特别重大事故、

重大事故和较大事故〉

主管机关系指船舶的船旗国政府或海事管理机构〉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，有效期两年〉

本办法由海南海事局负责解释，其他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现行有关

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〉

海南海事局办公室 2023年 12月 21 日印发


